
“雏鹰计划”助学金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雏鹰计划”助学金用于资助参与过雏鹰计划，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员，资助

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为规范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雏鹰计划助学金

的评选与管理，培养留守儿童全面成才，制定本办法及实施细则。

第二条 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雏鹰计划助学金分为“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和“雏

鹰计划·暖流助学金”两项，助学金的申报由留守儿童本人或家长自发申报，雏鹰计划项目

组负责评审工作。

第二章 申请条件与资助标准

第三条 “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是由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出资设立，是为了激励

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奖学金。

一、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

纳入雏鹰计划且参加过雏鹰励志研学的学员，且符合以下条件者：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违纪违法行为；

3、勤奋学习，积极上进，且成绩优良。

4、生活俭朴、踏实诚信，乐于助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5、家庭经济困难，经过调查确实存在经济困难影响入学、升学；

6、获得上一年度雏鹰奖学金资助者，或连续三年内有 2 次获得雏鹰奖学金资助者；

7、申请资格：根据《“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量化评分表》（附件二），80 分及以

上可申请“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

二、“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为 500 元/月，资助一年。

第四条 “雏鹰计划·暖流助学金”是为了体现星创公益对家庭遭遇突发事件造成经济

困难学生的关怀，由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出资设立的，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雏鹰学员

的学习费用开支。

一、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

雏鹰计划学员符合以下条件者：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违纪违法行为；

3、勤奋学习，积极上进，生活俭朴、踏实诚信，乐于助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4、经过调查雏鹰学员及其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包括雏鹰学员的父母、兄弟姐妹、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遇有重大疾病或不可预见的事故、灾难，引起家庭大额资金支出，造成日常

基本生活严重困难的紧急事件；

5、受雏鹰计划资助期间能积极配合各项工作，有感恩心；

6、申请资格:根据《“雏鹰计划·暖流助学金”量化评分表》，80 分及以上可申请“雏

鹰计划·暖流助学金”。

二、雏鹰计划·暖流助学金的资助标准：每人每次 1000 元，为一次性资助，不可重复

资助。

第三章 评审原则和评审流程

第五条 “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和“雏鹰计划·暖流助学金”的评审工作坚持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六条 “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审。“雏鹰计划·暖流助学金”不

受具体时间的限制。符合申请条件的雏鹰学员均可向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提出申请。同一

学年内，“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和“雏鹰计划·暖流助学金”不能同时获得。

第七条 评审中遵循自愿自发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保符合条件的

学生获得奖励和资助。具体程序是：

一、“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具体程序

1、学生及家长依据有关文件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条件评估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2、学生如实填写申请表与量化评分表，如实填写申请理由及家庭经济状况，提供上学

年成绩单（经学校认定并加盖公章），各项获奖及荣誉证明材料、参加公益服务材料，如留

守儿童来自贫困户、低保家庭等需要提供相关证明。申报者需将相关纸质材料于每年 7 月

15 日前报送至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雏鹰计划项目办公室。

3、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成立“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评议小组，根据申请留守儿

童的家庭经济条件、成绩、获奖荣誉等情况进行评审，确定申报人选。

4、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将组织评审小组对申报进行审批，确定受助留守儿童名单，

并按程序公示七天，公示期内如有疑义可直接与本基金会联系。

5、公示结束后，资助将从本年度的 9 月正式开始资助。

二、“雏鹰计划·暖流助学金具体程序



1、学生及家长依据有关文件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条件评估是否符合申请条件。在突

发事件发生的 1 个月内，将相关情况告知基金会雏鹰计划项目组。

2、学生如实填写申请表与量化评分表，如实填写申请理由及事件影响情况。

3、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成立“雏鹰计划·暖流助学金”评议小组，核查事件具体情

况，根据事实情况进行评估，确认是否符合资格。

4、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将组织评审小组对申报进行审批，确定受助留守儿童名单，

并按程序公示三天，公示期内如有疑义可直接与本基金会联系。

5、公示结束后，7 个工作日内将会发放此项助学金。

第八条 “雏鹰计划”助学金的在于帮助无法正常生活的留守儿童，保障其基本生活及

学习，不得挪作他用，如有违反规则的情况，一经发现将取消助学金资格并有权追回已经发

放的助学金。

第四章 发放及受助留守儿童教育管理

第九条 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每年按照规定时间将助学金进行发放。

一、基金会在管理和监督过程中，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基金会可追回已发放的助学金，

且当年度不再发放助学金，并取消其下一年度的奖助学金评选资格：

1、在校学习期间，受到校纪处分或治安处罚者；

2、生活不节俭，有重大不合理开支者。

3、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者；

4、在评审过程中弄虚作假者；

5、其他不符资助标准需要终止者。

二、基金会在管理和监督过程中，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基金会可暂停其助学金的发放

或者追回已发放的助学金。

1、在校学习期间，受到校纪处分或治安处罚者；

2、学习主观不努力，且学习下降严重者。

3、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者；

4、在评审过程中弄虚作假者；

5、平时生活中有高消费行为或奢侈浪费行为者；

6、感恩意识缺乏，不积极参加星创公益组织的各项活动者。

第十条 受助儿童家庭情况如有变动，应及时向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反馈。



第十一条 为培养受助留守儿童的责任感，增强他们自立、自强、自助、感恩意识，受

助留守儿童应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每学期应当至少参与 1 次公益服务活动，回报社会，并

作为下一年度助学金参考。

第十二条 “雏鹰计划”助学金主要保障无法正常生活的留守儿童，浙江省星创公益基

金会将以半年为单位组织复审，如经审核家庭情况已经恢复正常的，留守儿童的日常学习和

生活可以得到保障的，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将不再给予助学金的资助。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及实施细则由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一：

星创公益“雏鹰计划”助学金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校 年级/班级

家庭住址

申请类别 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 雏鹰计划·暖流助学金

家庭情况

描述

近一年

成绩情况

注：包括各科成绩、成绩班级年级排名等

获奖情况

注：校内外获奖、及荣获雏鹰奖学金情况

村委会意见

村委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学校/教务处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量化评分表

评估对象： 评估人： 参与人： 复核人： 时间：

评 估

项 目
评 估 内 容 评分标准（每年 3、9 月各进行一次评估） 得分 合计得分

家庭

情况

家庭成员情况（10 分）
父母双亡或烈士子女计 10 分，父或母一方去世或单亲抚养 8 分，父或母残疾（含精

神类疾病）或患重病 6 分；

家庭经济收入情况（10 分）

实际监护人的家庭收入为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 2-5 倍计 4 分。实际监护人的家庭收入

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 1.5 倍-2 倍之间计 6 分，1 -1.5 倍计 8 分，低于最低生活保障

线计 10 分。

儿童父母履行监护情况（10 分） 按时支付抚养费计 0 分，未按时支付计 10 分。

社 会 支 持

情况

政策支持（10 分） 享受低保、住房、临时、医疗救助或其他政策救助的计 5 分，未享受计 10 分

爱心支持（10 分）
享受社会爱心人士、学校、公益机构等定期爱心资助，资金高于学费支持的计 0 分，

资助资金不足学费一半的计 5 分，未享受计 10 分



学 生 自 立

自强情况

本学年学生成绩（10 分）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排名在年级前 10%计 10 分、年级前 15%计 8 分、年级前 30%

计 5 分。

历年学生成绩（10 分）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三年内连续两年排名在年级前 10%计 10 分、年级前 15%计

8 分、年级前 30%计 5 分。

历年获奖情况（10 分）

曾多次获得雏鹰奖学金或省市县级荣誉的计 10 分，曾获 1 次雏鹰奖学金或 3 次及以

上县级以上奖项荣誉的计 8 分，曾获 1 次以上县级或 3 次以上校级奖项或荣誉的计 5

分。

学 生 热 心

社会情况

热心公益（10 分） 每学年参加 3 次公益服务活动的计 10 分，2 次以上的计 8 分，1 次意向的计 5 分。

热于助人（10 分） 本年度内有乐于助人、帮助他人实际事例且具有影响力的计 10 分，有实例的计 8 分。

总 体 评 价

得分



附件三：

“雏鹰计划·励志助学金”量化评分表

评估对象： 评估人： 参与人： 复核人： 时间：

评 估 内 容 评分标准（每年 3、9 月各进行一次评估） 得分 合计得分

家庭基本收入情况（20 分）

实际监护人的家庭收入为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 2-5 倍计 8 分。实际监护人的家庭收入

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 1.5 倍-2 倍之间计 12 分，1 -1.5 倍计 16 分，低于最低生活保

障线计 20 分。

家庭历史负债情况（20 分）
家庭有实际负债且远大于年均收入 5 倍计 20 分，大于年均收入 3 倍计 15 分，大于年

均收入 1 倍计 10 分。

家庭成员基本情况（20 分）
家庭成员或学生本人突发重大疾病，生活困难的+20 分（需出示二甲医院及以上确诊

病例）。

家庭经济收入情况（20 分）

家庭遭遇国家确定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如洪灾、旱灾、雪灾、地震和泥石流等导致减

产减收、房屋受损等重大灾情的计 20 分；家庭遭遇局部地区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欠

收 20 分；父母双方失业超过 3 个月的计 20 分，父母单方失业超 3 个月的计 10 分。



政策支持（10 分） 享受低保、住房、临时、医疗救助或其他政策救助的计 0 分，未享受计 10 分

爱心支持（10 分）
享受社会爱心人士、学校、公益机构等定期爱心资助，资金高于学费支持的计 0 分，

资助资金不足学费一半的计 5 分，未享受计 10 分

总体评价得分


